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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盈政办发〔2016〕108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管委会，县直各单位，中央、省、

州属驻盈江各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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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州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

41 号）及《幼儿园工作规程》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参照《盈

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盈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划

片招生及初中免试入学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盈政办

发〔2016〕17 号）文件精神，在总结近年来幼儿园招生工作

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按照就近入园的原则及幼儿园工作实际，

特制定盈江县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一、招生对象

截至每年 8 月 31 日（含 8 月 31日）年满 3 周岁的适龄

幼儿。

二、招生计划

县教育局要根据城区适龄儿童数，县幼儿园办园规模等

实际情况每年合理确定招生计划，严格按年龄分班并控制班

额，其中托班（2 至 3 周岁）上限 25 人；小班（3 至 4 周岁）

上限 30 人；中班（4 至 5 岁）上限 35 人；大班（5 至 6 岁）

上限 40 人，其中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八条规定，幼

儿园对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孤儿、家庭

经济困难幼儿、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等入园，

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予以照顾的规定，幼儿园将按照

招生人数 20%的比例对符合政策规定及优惠政策的适龄幼

儿入园给予照顾。鼓励不能入县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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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幼儿园就读。

三、报名时间

每年七月中旬左右，具体时间以发布公告为准，凡未在

规定时间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即符合录取条件的视同放弃。

四、报名地点

盈江县幼儿园

五、报名所需材料

（一）城区适龄儿童：户口簿，出生证，接种证，房产

证，监护人一方所在县直机关单位证明。

（二）县内乡镇户籍适龄儿童：户口簿，出生证，接种

证，房产证，监护人一方所在县直机关单位证明或经营许可

证。

（三）县外适龄儿童：户口簿，出生证，接种证，房产

证，监护人一方所在县直机关单位证明或经营许可证。

（四）父母无监护能力的儿童可按其实际监护人户口簿、

房产证、经营许可证及属于招生优惠政策的相关证明参与报

名。以上证件均需验证原件，交复印件。

户口簿、出生证、接种证必须是幼儿本人的。房产指的

是盈江城区范围内的，房产证可以是监护人的，也可以是幼

儿本人的，如尚未办理房产证的可提供土地证，也可提供购

房全额发票及过户缴税全部发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证明，

指的是在编在岗人员，不含抽调、借调、借用等其他形式。

经营许可证核定地点为城区且经营一年以上者视为有效，即

从上一年 9 月 1 日以前开始经营。工作满三年（按每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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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往前计算）并与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经人社

部门认定的，可视为有经营许可证。

六、录取办法

（一）按以下报名批次依次录取招生人数 80%的指标

1.第一批录取对象：父或母一方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的

适龄儿童；

2.第二批录取对象：⑴城区户口，⑵房产在城区的适龄

儿童；

3.第三批录取对象：⑴城区户口，⑵无房产在城区的适

龄儿童；

4.第四批录取对象：⑴本县乡镇户口，⑵房产在城区或

持有经营许可证的适龄儿童，两个条件地位同等，二者取一；

5.第五批录取对象：⑴外县户口，⑵房产在城区或持有

经营许可证的适龄儿童，两个条件地位同等，二者取一。

按照以上招录顺序，在分批录取过程中，当上一批招生

后有剩余招生指标的，则启动下一批招生；当录取到某一批

次适龄儿童时，如果报名人数已超过幼儿园招生指标，则该

批次适龄儿童需根据剩余招生指标数进行随机派位，该批次

派位后剩下的适龄儿童则自主选择到其他幼儿园就读。

（二）录取招生人数 20%的指标

根据优惠政策，如果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已超过 20%招

生指标，则根据指标数进行随机派位产生最终录取结果，剩

下的适龄儿童则自主选择到其他幼儿园就读。

七、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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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因公牺牲的军人及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伤残

军人及警察子女，以及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子女，经相关部门

认定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后可纳入第一批次。

（二）根据德宏州鼓励投资政策和盈江县人民政府鼓励

投资政策，在我县一年内累计投资总额实际到账资金数达到

500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的投资者，经招商部门确认后，

其法定代表人子女入园可纳入第一批次。

（三）县内企业、公司在上一年度持有国家税务总局盈

江县税务局纳税总和在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的完税

证明，其法定代表人或工商部门认定的股东子女入园可纳入

第一批次。

（四）个体工商户在上一年度持有国家税务总局盈江县

税务局纳税总和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完税证明，

其子女入园可纳入第一批次。

（五）为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

教育教学工作，本园在职在岗的教师子女可随父母在园就读；

同等情况下对非本园在职在岗教师子女适龄幼儿入园给予

照顾。

（六）依据《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对符合条件的

军人子女入园给予照顾。

（七）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第八条规定，对烈士子

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孤儿、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等入园，按照国家和地方

的有关规定予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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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纪律要求

（一）为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入园招生工作“公平、公开、

公正”，县纪检监察部门将加大监督力度，如有违规情况，按

既要处理事也要处理人的原则，坚决纠正问题，并倒查追究

为其办理、说情、打招呼的有关人员。情节严重、造成不良

影响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二）个人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要确保真实性，经核实

提供虚假材料的一律取消入园资格；单位提供虚假证明的，

视情节轻重对单位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严肃处理，同时取消

报名者入园资格。

为了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做好信访工作，确保今年的

招生工作顺利完成，县教育局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督 导 室：0692-8181002 信 访 室：0692-8186348

咨询电话：0692-8113191


